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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就业工作日程

2016年9月初- 招聘信息发布、用人单位宣讲会

2016年12月2日 毕业生就业动员会

2016年12月13、14日 在京四所医学院校联合双选会

2016年12月 医学部属各用人单位招聘

2017年1月18日—2月15日 寒假

2017年5月 评选优秀毕业生

2017年5-6月 提交毕业去向相关及存档类材料

2017年6月底、7月初 北京市教委集中办理2017届毕业生手续

2017年7月中上旬 毕业典礼

2017年7月中上旬 毕业派遣、离校

2017年12月31日 截止办理应届毕业生留京手续

2018年1月1日 应届毕业生变为往届毕业生



主要就业项目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征集大学生入伍服义务兵役政策

创业优惠政策



就业政策：北京

※北京市教委

政策导向：引导毕业生合理确定择业定位；面向基层、面向京外地区就业。

留京须本科及以上学历；

必须“毕业”不能“结业”；

截止毕业生当年12月31日；

定向生严格按定向合同就业；

升学录取后提出不读，户档回生源不能留京

鼓励到西部、到基层、到京外地区就业。原则上不办理京外改回京内单位的改派。



就业政策：北京

留京：

1.学历：硕士以上应届（远郊区县和偏远地区特殊需求人才可本科）

2.专业：与用人单位主营业务需求一致

3.按时毕业并取得学位

4.在校期间成绩合格，必修课程无不及格、补考或重修记录

5.英语达到四级要求

6.年龄限制

……

※中央在京单位

※北京市属单位

……



政策依据：每年制定《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工作通知》

2016年对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毕业生要求：

1.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

2.无违法违纪记录

3.取得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

4.根据评分标准评分

……

注：在学期间不可有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记录

就业政策

※留沪



毕业去向



签三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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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有用人指标的用人单位接收函或录取通知

• 领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班主任），本人经慎重考虑，同意

到该单位工作，开始进入签约程序 。每名毕业生只可领取

一份就业推荐表，按照编号进行管理，一人一号

1.被用人单位录取

2.领取就业推荐表

3.领取三方协议书

4.毕业生个人签字
院系签字盖章
用人单位签字盖章

• 凭就业推荐表回执到医学部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领取《全国

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简称“三方协议书”)。每名毕业生只

可领取一份就业推荐表，按照编号进行管理，一人一号

• 毕业生准确填写个人相关资料，并签字确认

• 院系负责就业工作的老师签字盖章

• 用人单位填写单位相关资料并签字盖章，如果本单位无人事权，

还需该单位的上级单位（具有人事接收权）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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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单位签字盖章后，视为协议生效，一经确定各方不

能随意更改
5.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审核盖章

7.领取就业报到证 • 6-7月，北京市教委集中办理北京市各高校毕业生的《就

业报到证》

• 集中办理前完成《就业协议书》签约程序的毕业生，可在

办理毕业离校手续时领取到《就业报到证》

8.办理离校派遣手续 • 6-7月根据医学部安排通过离校系统办理派遣手续

• 凭报到证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6.完成签约 • 非北京生源留京需人社部或市人社局提供的接收函

签三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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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管控

• 法律效力

• 诚信问题

• 对个人、对学校的不良影响

• 需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并取回所有相

关材料及用人单位退函

关于违约

签三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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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劳动合同复印件、用人单位证明等材料

• 提交《户档转寄申请表》，将户口和档案派遣回生

源所在地就业主管部门，领取《报到证》，办理户

口、档案迁移手续。

1.提供证明材料

2.提供户档去向信息

定义 除通过签三方《就业协议书》就业的形式之外，其他

未取得工作地户口指标的各种就业形式均为灵活就业

，包含“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证明”、“自由职业”

、“自主创业”四种具体形式。

灵活就业



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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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研已取（含硕士考博、博士做博士后）的毕业生，

将对方学校提供的调档函提交到医学部毕业生就业指

导中心，中心据此上报就业方案，办理相关手续。

考研保研录取

毕业后考研 • 毕业后考研的毕业生，离校前若要求就业，可参加就

业派遣，但应将有关事宜告知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后

，方可签订就业协议，并由双方在《就业协议书》中

予以注明。否则日后提出终止该协议，将按学生违约

处理。

• 离校前若不要求就业，则需在离校前办理申请将户口

和档案派遣至生源所在地就业主管部门的手续。

• 对已上报为考研、考博（博士后）的毕业生，录取后

提出不再攻读的，回生源省区就业



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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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出国

放弃出国or次年出国 • 改为就业手续同前

• 其余户口档案回生源

• 将本人户口和档案派遣至生源所在地就业主

管部门

• 公费出国户档可以暂存学校



未落实毕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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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档迁回生源所在地

• 开具报到证

待就业
拟考研
拟出国

户、档暂存
若因用人单位办理应届毕业生落户指标手续问题，学生可于

上报就业方案截止时间前，提出暂缓派遣的申请，同时提交

用人单位出具的“正在办理落户手续、签订《就业协议书》的

过程中”的书面证明（需盖单位公章），经院系和医学部就业

指导中心审核同意后，可将户口、档案暂存在学校最长至

2017年12月31日。



“报到证” （派遣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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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接收单位报到的凭证；

2、凭报到证及其他有关材料办

理户口手续；

3、干部身份证明；

4、人才服务机构存档的证明；

5、工作以后如果发生工作变化

，新单位接收的重要依据。



其他就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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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组织填写

• 入学生本人档案

• 部分用人单位特殊需求

• 毕业生需要先到所在学院的学办，由学院

出具鉴定意见、盖章，然后到就业指导中

心盖章

思想政治状况鉴定表
等其他特殊表格

各类毕业生登记表
婚育状况证明表



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生就业
指导中心微信平台

发布招聘信息，解读就业政策、

就业毕业重要通知发布

微信号：bmuzsfp


